
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潮工信函 E⒛ 19〕 386号

关于组织编制潮州市⒛⒛年度工业技术改造
投资导向计划的通知

各县(区
)、 凤泉湖高新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,市直有关单

位 :

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要求,结合省、

市
“
十三五

”
发展规划和新的一轮工业技术改造工作部署,为 深

入贯彻十九大精神,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切实推动企业技

术改造,更好地引导投资方向,优化投资结构,提高投资质量 ,

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,我 局决定组织编制《潮州市⒛20年

度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》。现将申报项目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申报项 目要求

凡符合国家、省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,符合改造提升优势传

统产业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推进重点产业转型

升级等领域要求,属 鼓励、允许类的在建项目和计划在 ⒛20年

新开工建设的项目均要求填报。

二、申报程序及要求

(一 )每个项目要如实填写《潮州市⒛⒛年计划新开、结转

技术改造项目汇
`总
表》、《企业基本情况表》和《项目基本情况

表》 (详见附表 1、 2、 ⑶。

(二)各县(区
)、 凤泉湖高新区企业分别由各县(区

)、 凤泉湖

高新区工信主管部门审核并汇总(汇 总表见附表1)上报;市直单



位项目直接上报市工信局。

(三 )请各县(区 )、 凤泉湖高新区工信主管部门和市直有关

单位将上报资料(一 式二份,含 电子版),于 ⒛19年 12月 27日 前

报送市工信局(技术改造与投资科)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请各县(区
)、 凤泉湖高新区工信主管部门和市直有关单位

高度重视,及时组织申报⒛⒛年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,

抓紧梳理本辖区、本企业⒛⒛年续建和计划新开工项目,在建

未能完工需结转⒛⒛年的项目,填写汇总附表 1并上报。对列

入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的项目,将优先列入市级或推

荐上报国家、省级有关专项资金项目计划。

另外,属 于国家、省、市各级财政扶持的在建技术改造和技

术创新项目,请各县(区
)、 凤泉湖高新区工信主管部门做好项目

跟踪服务工作,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加紧做好项目的实施工作,

争取尽快竣工验收,早 日发挥经济效益。

附表:1.《 潮州市⒛⒛年计划新开、

目汇总表》;

2.《 企业基本情况表》;

3.《 项目基本情况表》。

结转工业技术改造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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